附件17

关于实行疫情防控日报告
和零报告制度的通知

为进一步统筹我市商贸流通企业复商复市，推动企业疫情防控闭环管理工作，根据绿园区商贸流通企业复商复市方案以及4月11日、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赴吉林工作组对全市商贸行业企业实行疫情防控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落实主体责任，对辖区商贸流通企业进一步梳理排查，登记造册，统一管理，每批次复商复市企业在通过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通过审批后，同步上报。
二、组织企业按照核酸检测要求，开展每日抗原试剂检测以及每三天一次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每日将核酸检测企业数、人数及有无异常情况梳理上报。
三、做好检查，对当日落实对企业进行疫情防控检查情况进行梳理上报。
四、明确人员专人专报。
五、每天上午8时前上报以上提到的三类情况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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